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沪0112民初3401号

原告：汪某某，男，195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被告：上海泛航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张飞雷，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莉莉。

原告汪某某与被告上海泛航物流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

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某某，被告上海泛航物流有限

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盛莉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汪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6月19日至2020年6月24日

期间未足额发放的劳务费92,155.60元(人民币，下同)；2.判令被告因未与原告签订劳务

合同，而需支付原告2017年6月、7月、11月、12月、2018年1月、2月的双倍工资11,500元

；3.判令被告因解除劳务合同而需支付原告的赔偿金14,880元。事实和理由：本人自

2017年6月至2020年6月24日在被告处担任押运员，被告未按本市非全日制最低小时工资

标准发放足额劳务费，合同上所确定的劳务酬金为每一核定工时30元，实际支付为每

24小时150元，今年春节后调整为每24小时160元。

被告上海泛航物流有限公司辩称，原告系从2017年4月6日于被告处开始工作，双方在

2017年6月1日签订不定期合同，后来又陆陆续续签订了合同。被告是按照规定发放报酬

，不存在原告说的不足额发放情况，报酬是按照工作时间计算，多做多得，没有保底工

资。有工作的时候，被告的调度人员会打电话联系押运员，押运员可以接受或拒绝。

2017年7月10日至2017年11月期间，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期间，原告没有工作过。

2020年6月24日，被告的调度人员打电话给原告，原告说家中有事不再做了，之后被告

就没有再找过原告。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21日，原告汪某某作为申请人签订《押运员岗位

申请表》，主要内容为：我因为个人原因，向上海泛航物流有限公司申请烟草项目押运

员岗位(不定时工作制)，我完全知晓并接受以下情况：1.我知道并完全明白我所申请的

这份工作是不定时工作制的非全日制的工作，而不是全日制的工作。2.由于烟草项目押

运员工作的无规律性，公司无法提供每天或每周或每月固定且明确的工作天数和工作时

长，只能按每一个押运订单记录押运员不定时工作的时长及其它工作状况，并依次核发

劳动酬金；按劳动法规规定，公司不为该押运员岗位的所有押运员缴交社保金及公积金

。3.公司保障每位押运员在参与本公司押运工作中一旦发生意外，提供合理合法的补偿

，该补偿标准将按照太平洋保险公司相关保险条款执行。4.自2017年1月1日起，公司不

接受年满六十岁的人员参与押运工作的申请；原已参与押运工作的押运员超过60周岁的

，将在2017年4月30日前清退。但持有退休证的原押运员，可以申请延续。5.参与本押运

工作的人员，必须签订完《不定时工作制劳动合同》，经过培训方能上岗。

2017年4月21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签订《不定时工作制劳动合同》，合同



主要内容为：六、合同类型和期限：本合同为不定时工作制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弹性

期限；无论何种原因，当乙方在一个月内(连续21个工作日或以上)没有参加烟草押运工

作，本合同自动终止；再次参加烟草押运工作需重新填写就业申请并重新签订新的《不

定时工作制劳动合同》。七、工作内容：根据甲方工作需要，乙方同意按押运订单参加

烟草储运项目押运员工作；目前基本工作起始点在本市三门路XXX号烟草储运公司所在

地，押运到达地为中国全境，甲方因工作需要随时通知变更当次乙方工作岗位和工作地

点，乙方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状况同意接受或不同意接受当次押运订单的任务。八、工作

时间：甲方针对烟草储运项目的押运工作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因为受第三方运输公

司车辆安排、送达目的地路程远近及道路通行状况的影响，每天、每周及每月的工作时

间工作量均无法确定。原则上安排乙方每月工作总时间不超过国家规定。九、关于休息

和休假：因受第三方运输公司车辆安排、送达目的地路程远近及道路通行状况的影响。

甲方无法安排固定的休息时间，并根据押运工作性质和特点，不安排有规律的调休和休

假。十、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10.1甲方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法

规和规章，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工具，建有完整的押运员岗位操作规程、

工作规范和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及其标准；押运员岗位无职业病危害性。每年夏季押运员

执行押运任务时，甲方为押运员计发高温津贴。10.2乙方应严格执行押运员岗位及相关

各项规章制度，拒绝违规操作，并对因违规作业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十一、劳动报酬

：11.1甲方按每个押运订单的实际工作时长折合工作天计算乙方应得的报酬。2017年每

个工作天按150元的标准计酬，工作时长起始时间自到达监督装车开始，至运输到达目

的地完成交付时为止，不满一天(24小时)折合一个工作天计算，每超过24小时或零数小

时均多计一个工作天，以此类推；夏季高温津贴按每个工作天10元计，不封顶。11.2甲

方重申，劳动报酬的标准将按市场法则进行适当的调整，但保证只向上调高，不向下调

低。十二、押运订单任务的确立：押运订单任务的确立暨由甲方现场调度电话征询乙方

是否可以当次出车，乙方可根据自身状况和家庭因素决定是否接受当次出车任务；一旦

乙方同意，则当次押运订单任务确立；如果乙方因为各种原因不接受当次押运订单任务

，则现场调度征询下一位押运员直至订单确立。乙方明白，本岗位按实际出车天数计酬

，多劳多得，不出车没有报酬。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十四、其他事项：14.1本不定时

工作制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双方均无需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或补偿金，但因任何

一方的过错造成对方实际损失的，受损的一方保留追究过错方赔偿责任的权利；过错方

如有刑事违法行为的，将承担刑事责任。

2020年3月1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签订《不定时工作制(非全日制)劳务合同

/暨押运员专属岗位之员工守则》，双方约定：1.3乙方明白自己签署的这份劳务合同并

不是全日制的劳动合同；在本劳务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得到的并不是固定的工资性报酬

，而是按实际押运订单核定工时及绩效考核而确定的押运劳务酬金，做一单计一单，多

劳多得，不出车没有报酬。1.7依据劳动法规的规定，本不定时工作制(非全日制)劳务合

同的解除、终止，甲乙双方都无需向对方支付解约违约金，但任何一方因违纪违规造成

对方或第三方实际损失的，违纪违规方需承担相应赔偿金。2.1工作内容：甲方根据客

户订单逐一安排押运订单任务并通知乙方参与，乙方接受即按押运订单的路由指向，参



加并在核定工时之内完成当次押运订单的监装、监运和监卸工作，工作结束后交回签字

的押运工作单及其他相关单据。2.2工作地点：包含并不仅限于起始点在本市吉浦路

XXX号烟草储运公司所在地、烟草储运公司在本市其他几个仓库所在地(包含几家车队

所属的临时储运地)，押运到达地为中国全境；甲方因工作需要随时通知变更当次乙方

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乙方也可以酌情同意接受或不同意接受当次变更了的押运订单任

务。2.3核定工时及押运劳务酬金：由于每个押运订单到达不同地址收货仓库的里程相

对固定，而里程的不同又致使每个订单的实际工作时间有所不同，根据之前的操作实际

、里程、作业时间等综合因素，甲方核定了不同押运订单不同的工作时间，即核定工时

。2.3.1同一线路的核定工时通常没有变化；无论核定工时长短，最后工作时间均结束于

押运目的地仓库完成卸货交付手续之时止(同一押运订单多个卸货点的，至最后一个点

的仓库完成卸货交付手续之时止)；无论搭车返回或乘坐公共交通返回，回程均不另计

工时。2.3.2每周平均核定工时原则上不超过法规规定的24小时，但由于不同运输路线长

短不一以及可能的在途时间变化，每周平均核定工时通常是一个月内或更长的一个时间

段(最长不超过三个月)内的平均数。2.3.3当前押运劳务酬金计算单价为：￥30元/每一核

定工时，之后因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化或国家劳动工资标准变化，这个计算单价有可能调

整。夏季高温季节另增高温津贴通常10元/每天。乙方在本市上下班交通费用自理，除

非应甲方要求紧急到达或特殊指令可以报销相关的交通费用。2.4本岗位不会安排法定

节假日的押运订单，也不会另计假日加班、平日加班、差旅补贴或调休；由于发货方

/收货方的原因延迟发货或延迟收货、或因气象交通等特情，经调度核定给予延误补贴

并按核定工时标准算补贴。2.5本岗位实行按周发放押运劳务酬金的周薪制，即每周三

发放上一周的押运劳务酬金，押运员在上周工作结束时应及时交回押运工作单及其它关

联单证；如有回程乘车凭证应同时交回申请报销；押运劳务酬金原则上通过银行发放到

乙方银行账户上，乙方需提供有效银行卡。2.6根据国家法规规定，自2018年10月份起

，当月个人劳务收入超过核定数额时须按比例缴纳个人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申报或由

单位代为扣缴；依照规定，乙方在本单位工作期间的押运劳务酬金超过核定数额时，将

由本单位代为扣缴；年度汇算清缴时由乙方向税务部门自行申报汇算清缴。本规定将于

2019年1月份起严格执行。4.5本劳务合同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即具法律效力，有效

期为壹年，无特别提议修改、到期终止或其他约定，本劳务合同默认到期按年顺延；本

合同壹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被告提供的原告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考勤表载明了起始工作时间、达到上海

日期、劳务费、天数，具体内容如下：2017年6月19日至2017年6月20日，320元，2天

；2017年6月26日至2017年6月29日，640元，4天；2017年7月3日至2017年7月9日，1,120元

，7天；2017年7月10日至2017年7月11日，320元，2天；2017年11月14日至2017年11月

18日，750元，5天；2017年11月21日至2017年11月24日，600元，4天；2017年11月30日至

2017年12月7日，1,200元，8天；2017年12月8日至2017年12月14日，1,050元，7天

；2017年12月15日至2017年12月21日，1,050元，7天；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1月4日

，750元，5天；2018年1月12日至2018年1月20日，1,350元，9天；2018年1月22日至2018年

1月28日，1,050元，7天；2018年1月29日至2018年1月31日，450元，3天；2018年1月31日



至2018年2月3日，600元，4天；2018年2月5日至2018年2月9日，750元，5天；2018年3月

9日至2018年3月15日，1,050元，7天；2018年3月16日至2018年3月22日，1,050元，7天

；2018年3月23日至2018年3月28日，900元，6天；2018年3月31日至2018年4月6日

，1,050元，7天；2018年8月21日至2018年8月24日，640元，4天；2018年8月31日至2018年

9月6日，1,120元，7天；2018年9月7日至2018年9月12日，960元，6天；2018年9月14日至

2018年9月20日，1,070元，7天；2018年9月21日至2018年9月27日，1,050元，7天；2018年

10月12日至2018年10月17日，900元，6天；2018年10月23日至2018年10月26日，600元

，4天；2018年10月31日至2018年11月2日，525元，3天；2018年11月9日至2018年11月

14日，900元，6天；2018年11月16日至2018年11月20日，750元，5天；2018年11月29日至

2018年12月5日，1,050元，7天；2018年12月17日至2018年12月30日，600元，4天。

被告提供的原告2019年至2020年期间的考勤表载明了起始工作时间、达到上海日期、劳

务费、工时，具体内容如下：2019年2月20日至2019年2月23日，600元，20工时；2019年

3月6日至2019年3月9日，600元，20工时；2019年3月13日至2019年3月16日，600元，20工

时；2019年3月20日至2019年3月23日，600元，20工时；2019年3月29日至2019年4月4日

，1,050元，35工时；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4月12日，750元，25工时；2019年4月17日至

2019年4月20日，600元，20工时；2019年4月24日至2019年4月27日，600元，20工时

；2019年5月8日至2019年5月12日，750元，25工时；2019年5月17日至2019年5月22日

，900元，30工时；2019年5月24日至2019年5月29日，900元，30工时；2019年5月31日至

2019年6月5日，900元，30工时；2019年6月10日至2019年6月20日，1,710元，55工时

；2019年6月29日至2019年7月3日，800元，25工时；2019年7月17日至2019年7月21日

，800元，25工时；2019年7月23日至2019年7月27日，800元，25工时；2019年8月5日至

2019年8月9日，800元，25工时；2019年8月16日至2019年8月21日，960元，30工时

；2019年8月29日至2019年9月4日，960元，30工时；2019年9月6日至2019年9月10日

，800元，25工时；2019年9月11日至2019年9月11日，160元，5工时；2019年9月17日至

2019年9月21日，800元，25工时；2019年10月30日至2019年11月4日，900元，30工时

；2019年11月8日至2019年11月15日，1,200元，40工时；2019年11月21日至2019年11月

24日，600元，20工时；2019年12月2日至2019年12月6日，750元，25工时；2019年12月

13日至2019年12月18日，975元，30工时；2019年12月21日至2019年12月25日，750元

，25工时；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1月4日，750元，25工时；2020年1月4日至2020年1月

8日，750元，25工时；2020年1月9日至2020年1月12日，600元，20工时；2020年1月13日

至2020年1月18日，900元，30工时；2020年2月24日至2020年2月29日，1,080元，30工时

；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5日，900元，25工时；2020年3月10日至2020年3月14日

，900元，25工时；2020年3月16日至2020年3月20日，900元，25工时；2020年4月1日至

2020年4月5日，900元，25工时；2020年4月10日至2020年4月15日，1,080元，30工时

；2020年4月17日至2020年4月22日，1,080元，30工时；2020年4月24日至2020年4月28日

，900元，25工时；2020年5月6日至2020年5月9日，640元，20工时；2020年5月13日至

2020年5月17日，800元，25工时；2020年5月20日至2020年5月24日，800元，25工时

；2020年5月29日至2020年6月4日，1,160元，35工时；2020年6月8日至2020年6月10日



，510元，15工时；2020年6月19日至2020年6月24日，1,020元，30工时。

原告名下尾号为0867的上海银行账户内有上述与考勤表载明内容对应的收入明细。

2017年4月17日、2018年4月12日、2020年3月31日，上海市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向被告出具《准予企业实行其他工作时间制度决定书》。

诉讼中，被告陈述自愿补付原告2018年、2019年的夏季高温津贴差额共计220元以及

2019年8月29日至2019年9月4日重庆押运工作的劳务费差额160元。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不定时工作制(非全日制)劳务合同/暨押运员专属岗位之员

工守则》、上海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押运工作单、火车票，被告提供的《押运员岗

位申请表》、《不定时工作制劳动合同》、《不定时工作制(非全日制)劳务合同/暨押

运员专属岗位之员工守则》、考勤表、《准予企业实行其他工作时间制度决定书》以及

当事人的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最低工资标准、节假日加班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

工资赔偿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均属于《劳动合同法》及《劳动法》的调整

范围，但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所确定的双方权利义务以及原、被告双方的陈述

，可证明原、被告双方系劳务合同关系，并非劳动合同关系，不属于上述相关法律法规

的调整范畴，故根据原、被告所签订的劳务合同之约定，原告所提上述主张，缺乏合同

依据以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是否足额放发劳务费的问题，被告提供的考勤表载明的起始时间以及达到上海

的时间，与原告的陈述以及提供的火车票相吻合，虽然劳务合同约定工作时间以到达目

的地完成交付时为准，但根据被告提供的考勤表，被告实际已按照到达上海的时间计算

劳务费，且劳务费的计算标准与劳务合同的约定相一致，可证明被告已履行了合同义务

。劳务费的计算中只存在夏季高温津贴的计算期间不明确以及2019年8月29日至2019年

9月4日的劳务费在计算时间上前后有差异的问题，其余劳务费的计算均符合合同约定

，不存在未足额发放的问题，对此被告自愿按照6月至9月期间全部计算夏季高温津贴的

计算方式，另行支付原告夏季高温津贴差额220元的劳务费，以及支付2019年8月29日至

2019年9月4日期间的劳务费差额160元，被告上述意见与法无悖，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劳务费共计380元，原告主张的其余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

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gt;时间效力的

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

，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泛航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汪某某劳务费

380元；

二、驳回原告汪某某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00元，减半收取计1,250元，由原告汪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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